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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整理）

游戏公司封号后拒绝提供检测证据
游戏玩家如何维权？

乐东黄先生咨询：我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游戏账号，被游
戏公司以“检测到使用第三方非法软件”为由永久封停。我坚称
从未使用外挂，要求公司提供检测证据，对方以“数据属于商业
秘密”为由拒绝。请问，我该如何维权？

解答：您与游戏公司之间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公司封号属
于单方解除合同，须有事实依据并履行告知义务。其以“商业秘
密”为由拒绝举证，在诉讼中可能面临不利影响。您可以向公司
注册地市场综合执法部门或网信部门举报，要求其对游戏公司处
罚外挂的行为进行行政监督，并责令其就您的账号封停情况给出
合理解释。您还可以提起网络服务合同纠纷诉讼。诉讼中，核心
举证责任转移：游戏公司需向法庭提交其检测到您使用外挂的初
步证据（如异常数据日志），法庭会进行保密审查。若其无法提供
或证据不足，可能承担败诉风险，法院或判令其解封账号或赔偿
您的合理损失。这是打破其“商业秘密”壁垒的有效方式。

通过代购者买到奢侈品假货
该如何维权？

儋州吴女士咨询：我通过社交平台找个人代购了一款奢侈
品包，价格低于专柜。收货后怀疑是假货，送至该品牌中国总部
鉴定，被口头告知非正品。我要求代购者“假一赔三”，其以“商
品已出境、无法验证我送检商品即其所发商品”为由拒绝。我该
如何维权？

解答：个人海外代购法律关系复杂，维权难点在于证据链。
您首先应固化现有证据，将品牌方口头鉴定的过程进行录音（注
意合法性），并尽可能要求其出具带有内部编号或特征的说明。
保存好与代购者的全部沟通记录、付款记录、包裹面单（显示物流
从海外或代购声称地发出）。同时，向平台投诉举报：若通过有实
名认证的平台交易，向平台举报其售假，平台可能冻结其资金或
披露其信息。另外，您也可以向代购者住所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举报。若涉及金额较大，可提起民事诉讼。如进入诉讼程序，
代购者作为销售方，有义务证明其所售商品为正品，若其无法提
供清晰的采购凭证、链路，而您能形成“合理怀疑”的证据链，法院
可能会支持您“退一赔三”的诉求。

电梯广告等小区公共收益
是否归业主共有？

三亚王先生咨询：小区的电梯广告、快递柜入场费等公共收
益，从未向业主公示过收支情况，物业管理人员对此也含糊其
词。请问，这部分收益到底归谁，业主如何行使知情权和分配权？

解答：根据民法典第二百八十二条，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
利用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
有。您可以书面要求物业公司或业委会公示公共收益的收支明
细、相关合同。若他们拒绝或敷衍，可向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
局）物业科投诉，要求行政机关责令其限期整改、公开账目。业主
还可以通过业主大会决议，决定公共收益的用途，例如冲抵物业
费、补充维修资金或用于社区建设。若物业拒不归还收益，业主
大会或业委会有权代表全体业主提起诉讼，要求其返还收益及利
息。关键第一步是联合其他业主，依法要求公开信息。

家人共用VIP账号在不同城市登录
视频平台有权直接封号吗？

海口利先生咨询：我与家人长期共用某平台视频VIP账号，
在不同城市登录。该账号近日因“违反用户协议，检测到多台设
备同时播放”被封禁。平台客服表示解封需“证明是家人使用”
或充值更贵套餐。请问，平台有权直接封号吗？我如何解封？

解答：平台基于《用户协议》封号，具有一定合同依据。绝大
多数视频平台的用户协议都明确约定，VIP账号仅限于“个人使
用”或“家庭单位”在限定设备数内使用，禁止分地域、多设备并发
使用。您异地多人同时使用的行为，确已违约。平台有权依约采
取限制措施。您的解封重点在于沟通与协商，而非法律诉讼。

您可以向客服说明是家人使用，提供一些可佐证家庭关系的
模糊信息，如姓氏相同、注册手机号归属地等，表达非恶意商业出
租的意图，请求给予一次解封机会。您也考虑接受平台提出的升
级套餐（如家庭版）的建议，这本质上是将不合规使用“合规化”。

从法律角度看，您主张解封的难度较大，因为您违约在先。
最佳结果是达成和解，或交纳一定费用后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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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经过：
支付6万元诚意金后交易失败，买

方起诉中介退赔

2024年3月初，在海口市从事房屋买卖中介等业务的融
某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中介公司）负责人张某告诉秦某，海口
某花园小区有个业主因担心房产被法院执行，正着急出售
一套二层房产，面积1290平方米，价格可谈至950万元。

秦某听后很感兴趣，但因其没有购房资格，便计划以
他人名义“代持”购买。中介公司工作人员楚某通过微信
指导秦某准备代持人所需的征信、流水等贷款材料。秦某
先后找了堂弟、侄儿等多位代持人，但材料均未能通过银
行审核。

2024年3月8日，基于促成交易的意向，秦某与张某
个人签订了一份诚意金协议，约定秦某支付6万元诚意
金，由张某负责与卖方洽谈。协议中有一条写道：若在按
揭融资期间，卖方中止交易或私自卖给他人，应退回诚意
金并赔偿同等金额。协议落款处，张某个人签名，其
100%持股的中介公司也盖了章。同日，秦某向张某个人
账户转账6万元。

协议签订后，秦某继续寻找代持人以申请贷款。而另一
边，张某方面则多次通过微信催促他尽快准备材料。聊天记
录显示，2024年3月18日，楚某告知秦某“房东怕房子被法
院弄走，被强制执行就不值钱了”。2024年5月10日，楚某
更是直接将“阿里资产”上该房产将于6月7日进行司法拍卖
的网页截图发给了秦某，并催促“资料都准备得怎么样了？”

尽管如此，秦某的贷款事宜仍推进缓慢。直到2024年
6月3日，银行审核通过了他以自己公司名义申请的贷款，
但他却迟迟未最终确认。最终，涉案房产于2024年6月7
日被司法拍卖，以888.8万元成交。交易彻底无望，秦某认
为张某最初隐瞒房产已进入司法程序的事实，构成欺诈，遂
诉至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协议、返还6万元并
赔偿6万元损失，同时要求中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案情：租客经营旅租遇
拆迁，因装修补偿与房东起
纠纷对簿公堂

2014年9月5日，孙某与房东彭某
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承租彭某名
下房屋的3至6层用于经营旅租，租期
10年，至2025年2月28日止。合同第
九条特别约定：“如遇拆迁，该房3、4、
5、6层的装修补偿款，甲乙双方按3∶7
分配（即甲方30%，乙方70%）。”

2017年6月，孙某将旅租整体转让
给了乔某，转让费155万元。乔某随后
与房东彭某协商，双方以原合同为模
板，重新签订了一份内容完全一致的房
屋租赁合同，签约日期仍沿用2014年9
月5日。

2024年11月，海口市琼山区政府
发布公告，该片区启动城市更新项目，
案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2025年1
月，征收补偿结果公示，彭某作为产权
人名列其中。2025年3月3日，征收指
挥部向彭某发出《腾退告知书》，要求其
7日内搬离。

虽然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到期日
是2025年2月28日。但乔某经营的金
某旅租一直正常经营至2025年3月31
日才最终搬离。

房屋拆迁后，乔某认为，房屋在租
赁期间遭遇征收，导致其投入的装修
价值受损，且产生了搬迁成本。依据
合同第九条的拆迁补偿分配约定，他
要求彭某支付装修补偿款83.3万元、
搬迁补助费及设备迁移费共计8.5万
余元，遭到彭某拒绝，乔某便将彭某起
诉至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彭
某支付装修补偿款、搬迁补助费及设
备迁移费。

海口一男子付6万元诚意金买房，房子却被司法拍卖

房产中介被判返还诚意金赔偿违约金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AI制图

海口一旅馆租期满后遇拆迁腾退，承租人向房东索要装修补偿款未获法院支持

合同期满承租人无权主张补偿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海口市民秦某看中了一套急着出售的便
宜房产，爽快地给房产中介支付了 6 万

元“诚意金”。在申请贷款期间，该房产被法院挂
网拍卖并成交。感觉到受骗的秦某将中介张某
及其公司告上法庭，要求退钱赔钱。近日，海口
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合同纠纷，判决中
介返还 6 万元诚意金以及违约金。

律师说法：
诚意金非定金，不具有法

律上的担保性质

在房产等大宗交易中，当事人常会支
付诚意金。对此，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
师陈积祯表示，诚意金和定金在法律性质
和用途上有明显的区别。诚意金也称为
意向金，通常是在交易过程中，买方向卖
方支付的一笔款项，主要用于表达购买诚
意。诚意金的主要目的是表达买方的购
买意愿和诚意。而定金是合同当事人为
确保合同的履行，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当
事人双方的约定，由一方当事人在合同
订立时或者订立后履行前，按合同标的
额的一定比例预先给付对方的金钱或其
他替代物。

陈积祯强调，诚意金不具有法律上的
担保性质，而定金则具有明确的法律担保
作用。诚意金在交易未达成时通常可以
全额退还，而定金在违约情况下则有不同
的处理方式。

陈积祯提醒，房地产中介公司向购
房者收取诚意金已成为行业普遍现象，
购房者在与中介签订协议前，要逐项看
清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内容，切勿
轻易向中介支付诚意金等款项。购房者
在支付大额诚意金前，务必对房产的产
权状况、抵押查封等信息亲自或委托专
业人士进行核实，切勿轻信中介单方承
诺。如确需支付，购房者应在支付前与
中介在协议中明确退还条件，以免因此
造成损失。

法院判决：
中介不构成欺诈，但合同目的

无法实现应退款

龙华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在
签订协议前后，张某一方已多次向秦某提及房产
可能被法院处置的风险，并在5月明确发送了司
法变卖截图。秦某知晓后仍未提出异议，继续配
合寻找融资方案，其签订协议并非因受骗而违背
真实意愿，故不构成法律上的欺诈，不支持撤销合
同。而且，协议明确将“诚意金”与“定金”区分，且
约定只有卖方完全接受条件后，诚意金才转为定
金。交易因房产被拍卖而失败，诚意金并未转化
为具有担保性质的定金，因此不适用“定金罚
则”。但由于交易已无可能，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张某作为收款方，应当返还
该笔诚意金。

法院认为，协议中约定了卖方违约需“赔偿
买方诚意金同等金额”。此条款可视为对违约金
的约定。现因房产被司法变卖（可视为卖方无法
交易），张某构成违约。但约定的6万元赔偿额
过高，秦某也未证明实际损失有如此之大。因
此，龙华法院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以6万元为基
数，按每日万分之二的利率，从房产变卖次日
（2024年 6月 8日）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虽
然秦某要求中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可协议双方
是秦某和张某个人，中介公司仅在一旁盖章，协
议并未明确约定该公司对张某的个人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尽管张某是该公司唯一股东，但
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能要求公司为股东个
人债务买单。

最终，龙华法院判决张某返还秦某诚意金6
万元并支付违约金。

海口市琼山区
的金某旅租在租期
即将结束时，所在
区域被划入城市更
新项目征收范围。
租客乔某与房东彭
某因装修补偿问题
有了争议，双方对
簿公堂。近日，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起装修补偿款
纠纷上诉案作出判
决，认定合同因期
限届满正常终止，
承租人无权分享装
修补偿，判决房东
支付承租人实际发
生 的 设 备 迁 移 费
4.5 万余元。

律师说法：合同是“善终”而非
“夭折”，承租人无权主张装修补偿

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积祯表示，合同条
款的生效依赖于特定前提条件。该案中，双方约定

“如遇拆迁，装修补偿款按比例分配”。这一条款的
隐含前提是“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因拆迁导致合同无
法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已在2025年2月28日已因
期限届满而自然终止，政府要求腾退的通知发生在
合同终止之后。因此，该条款的适用前提并未成就，
属于未生效的约定。同时，“合同期满”与“因征收解
除”在法律上后果迥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如征收）
而解除时，装修残值损失可由双方公平分担；但租赁
期间届满时，承租人要求补偿装修费用的，法院一概
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案恰恰属
于后者。判决明确，政府的征收行为并未影响合同
的完全履行，合同是“善终”而非“夭折”，故承租人无
权再主张装修补偿。

陈积祯分析，该案基于公平原则判决彭某补偿
了乔某的设备迁移费。公平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确立的民事活动基本准则之一，是对市民
社会的人身利益、财产利益进行分配，确定权利和义
务时，须以社会公共人的公平观念作为基础，维持民
事主体之间利益均衡的基本准则，规定于民法典总
则编第6条。公平原则旨在实现民事主体在民事活
动中利益分配的均衡。民事活动是否违背公平原则
的依据在于其是否造成当事人利益失衡。若非当事
人自愿，法律应予调整。

陈积祯提醒，对于承租人而言，在签订长期租赁
合同，尤其是经营类合同时，若担心合同期满后遭遇
征收，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期满后一定期限内
房屋被征收的，对于征收补偿款中对应的装修残值
部分，双方按约定比例结算”。通过设置这样的“缓
冲期”条款，可以更周全地保障自身权益。对于出租
人而言，则应在合同中明确各类补偿款项的性质与
归属，避免使用可能产生歧义的概括性表述。

法院判决：合同期满为
先，装修补偿无据，仅补偿设
备迁移费

琼山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租赁合同
于2025年2月28日履行期限届满，双方
合同权利义务关系随之终止。乔某实际
搬离房屋的时间（2025年3月31日）在合
同期满之后，其继续占用属于合同到期后
的法律关系。尽管政府征收决定在合同
期满前（2024年11月）已公布，但正式的
腾退搬迁要求发生在合同期满之后。这
意味着，政府的征收行为并未影响《房屋
租赁合同》在约定租期内的正常履行。乔
某作为承租人的合同目的在10年租期内
使用房屋进行经营已完全实现，其装修投
入的价值也在这10年中消耗完毕，并未因
征收而存在“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
值损失”。因此，合同第九条约定的拆迁补
偿分配条款，其适用前提是“在租赁期内遇
拆迁导致合同提前解除”。既然合同是自
然到期终止，该条款的适用条件并未成
就。乔某要求分割装修补偿款的请求，缺
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琼山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认为，对于设备迁移费，根据政
府出具的评估明细，案涉房屋内的空调、
太阳能板、监控等设备的迁移费共计4.5
万余元。虽然合同因期满终止，乔某本应
自行承担搬离设备的费用，但考虑到政府
征收补偿方案中确实列明了这笔针对设
备迁移的专项补偿，且设备实际由乔某出
资购买并迁移，这笔补偿款是对实际发生
损失的弥补。房东彭某并未实际支出此
费用，却获得补偿，有失公平。因此，基
于公平原则，琼山法院判决彭某支付乔某
设备迁移费4.5万余元。

乔某不服琼山法院判决，向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被驳回。

你欺诈已经违
约了，应该退还诚
意金并赔偿违约金
共12万元！


